《连州市引导培育壮大“四上”企业若干

激励措施》政策解读

一、文件出台的背景、必要性

背景：当前连州市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，“四上”企业作为区域经济的“主力军”，其数量、规模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的整体实力与发展后劲。从现实情况看，连州市“四上”企业发展存在三方面待发力点：一是总量规模有待提升，与其他地区相比，“四上”企业数量占市场主体比例偏低；二是结构分布不够均衡，传统产业占比偏高，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培育不足；三是企业成长活力需进一步激发，部分企业因规模较小、抗风险能力弱，同时，扶持政策供给不足、扶持手段有限，导致小微企业“上规”缺乏内生动力。国家和省级层面持续强调“稳经济、保主体、促发展”，要求各地通过政策引导激活市场主体活力，而培育壮大“四上”企业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重要抓手，发挥“四上”企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，全力推动“四上”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实现“四上”企业镇域全覆盖，能为我县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支撑。
必要性：一是夯实经济发展根基的需要，“四上”企业是区域GDP、税收、就业的主要贡献者。通过政策激励扩大“四上”企业规模，能增强经济发展韧性，促进连州市经济稳定增长。二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，当前连州市产业存在产业链条短、附加值低等问题，而“四上”企业在技术创新、品牌建设等方面具有优势，通过激励措施引导企业扩规提质，可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崛起，实现产业结构向高端化、现代化迈进。三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需要。部分中小企业因缺乏资金、政策支持，难以突破规模瓶颈。针对性的奖励和服务措施能降低企业发展成本，鼓励更多企业主动向“四上”标准看齐，形成“培育一批、入库一批、壮大一批”的良性循环。

二、实施目标与政策意义

目标：“四上”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，对于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、促进产业集聚和创新发展意义重大。然而，现阶段本地区“四上”企业在数量、规模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。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，激发企业发展活力，特出台本政策措施。本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在2025、2026、2027三年内，实现“四上”企业数量显著增长，企业规模和质量明显提升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增强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。

意义：一是促进经济增长，通过培育壮大“四上”企业，能够有效扩大经济总量，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。“四上”企业作为产业发展的“领头羊”，其规模的扩大和效益的提升，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，形成产业集聚效应，进一步拉动地区经济增长。二是推动产业升级，激励措施将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和设备改造投入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“四上”企业在技术、人才、资金等方面具有优势，能够率先实现转型升级，引领行业发展方向。三是增加就业岗位，企业的发展壮大必然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。“四上”企业规模较大，用工需求相对较多，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，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普通劳动者，对缓解地区就业压力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三、主要内容解读
激励措施共有六大部分，一是推动工业企业上规发展；二是推动批零住餐企业上限纳统；三是推动建筑企业上规发展；四是推动服务业上规发展；五是申报流程；六是其他事项。该措施明确了奖补对象及标准和工作要求，入库纳统的企业可以在各部门指导下申请奖补资金。

工业：对2025、2026、2027年新投产上规的工业企业，给予每家12万元奖励；对2025、2026、2027年规下升规上的工业企业，给予每家6万元奖励；对2025、2026、2027年新升规后次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10%及以上的工业企业（含新投产上规、规下升规上的工业企业），给予每家6万元奖励；对2025、2026、2027年新升规后（含新投产上规、规下升规上的工业企业）次年获得专精特新认定的企业，给予每家6万元奖励。如企业同时满足新升规后次年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10%及以上和次年成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，可同时叠加享受奖补资金。企业符合第1和第2点奖补标准的，在2025、2026、2027年企业上规纳统后次年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50%，第二年仍在统计“四上”企业库的再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50%；企业符合第3和第4点奖补标准的，分两年发放奖补资金，每年各发50%。

批零住餐业：2025、2026、2027年月度和年度首次上限入库纳统的“批、零、住、餐”类商贸主体企业，给予每家最高6万元奖励。在2025、2026、2027年企业上限纳统后次年发放奖补资金3万元，第二年营业额/销售额同比增长10%及以上的企业，再发放奖补资金3万元。

建筑业：2025、2026、2027年规下（即具备建筑业资质但未在本市建筑业行业纳统）升规上（即在本市建筑业行业纳统）的建筑业企业，给予每家3万元奖励；2025、2026、2027年新成立且当年上规纳统的建筑业企业，给予每家6万元奖励；规上建筑业企业2025、2026、2027年当年建筑业总产值增长量占本地建筑业规上总增长量20%及以上，且增速不低于10%的，给予每家6万元奖励。企业符合上述奖补标准的，次年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50%，第二年仍在统计“四上”企业库的再发放奖补资金总额的50%。

服务业：2025、2026、2027年月度和年度首次入库纳统的服务业企业，给予每家最高6万元奖励。在2025、2026、2027年企业入库纳统后次年发放奖补资金3万元，第二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%及以上的企业，再发放奖补资金3万元。

四、制定或者修订的亮点

根据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2025-2027年省级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方案的通知》《广东省商务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支持商贸主体达限纳统应统尽统的若干措施》以及《清远市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指挥部办公室 清远市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县域经济专班关于印发<清远市县域“四上”企业培育成长工程三年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>的通知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制定该激励措施。

亮点：精准奖励机制，对新入规入库“四上”企业给予资金奖励，针对新入规且营收良好、增长达标的企业也设置奖励，有效激发企业提升经营业绩的积极性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。
五、解读工作的组织实施

为确保激励措施精准落地、企业充分知晓，解读工作将通过“分层负责、多渠道联动、常态化推进”的方式组织实施。一是责任分工明确，由牵头部门（市发展改革局）统筹协调，联合统计、税务、行业主管部门分工协作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部门联动、属地落实”的工作体系，确保解读无死角。二是多渠道覆盖，线上通过政府官网、政务新媒体发布政策原文进行宣传解读；线下组织专题宣讲会、企业座谈会，针对园区、重点行业开展“一对一”上门解读，精准触达潜在“四上”企业。三是动态跟踪反馈，建立解读效果跟踪机制，通过问卷调查、企业访谈收集疑问，持续优化解读方式，确保企业懂政策、会申报、得实惠。



